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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400096 证券简称：凯迪 5

主办券商：太平洋证券 编号：2025-10

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
关于设立中信信托·凯迪生态二号破产重整专项服务

信托的公告

公司管理人保证本信息披露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2021 年 3 月 15 日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武汉

中院”）裁定受理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凯

迪生态”或“公司”）重整，并指定凯迪生态清算组担任凯迪生

态管理人（以下简称“管理人”）。2021 年 11 月 12 日，凯迪生

态、宣城中盈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等二十一家实质合并重整。

2022 年 10 月 25 日，管理人收到武汉中院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

批准《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二十一家公司实质合并

重整案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重整计划》），并终止

重整程序。

一、背景

为执行《重整计划》，公司将实质合并重整案范围内 19 家

子公司（即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 19 家子公司），在特定发电

期间（2025 年 1 月 1 日（含该日）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（含该

日））发电而依法形成的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

金（以下简称“补助资金”）的收益权设立“中信信托·凯迪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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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二号破产重整专项服务信托”（以下简称“二号信托”），并

依法向符合规定的债权人转让信托受益权，通过向该类债权人分

配信托利益的方式，执行《重整计划》，清偿债务。

二、二号信托的主要内容

1、信托类型：企业破产服务信托

2、信托名称：中信信托·凯迪生态二号破产重整专项服务

信托

3、委托人：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4、受托人：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

5、受益人：因受让而取得信托受益权的有财产担保债权人

或债权金额高于 20 万元且选择方式二受偿的普通债权人。

6、信托期限：自信托生效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。

7、信托财产：凯迪生态与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 19 家子公

司分别签订《底层资产回收款转让协议》，约定上述子公司将重

整后特定发电期间一定比例金额的补贴电费（即标的收益权）转

让给凯迪生态，凯迪生态将上述标的收益权交付给受托人，形成

信托财产。

8、信托的成立与生效：自以下条件均获满足后，二号信托

成立并生效：

（1）《信托合同》已成立并生效；

（2）《标的收益权交付协议》已经依法成立并生效；

（3）凯迪生态与电厂签署的《底层资产回收款转让协议》

均已经依法成立并生效；

（4）服务信托已根据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的要求履行完毕

信托登记相关手续，并取得产品编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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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受托人要求的其他需要满足的条件。

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，信托协议合同的全部成立条件均达成，

二号信托正式成立。

三、其他安排

公司将严格按照会计准则进行会计核算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、《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设立中信

信托·凯迪生态二号破产重整专项服务信托的决定》；

2、《中信信托·凯迪生态二号破产重整专项服务信托信托

合同》；

3、《底层资产回收款转让协议》；

4、《中信信托·凯迪生态二号破产重整专项服务信托标的

收益权交付协议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

2025 年 10 月 31 日


